使用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水利建造物申請書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具申請人        為使用貴會水利建造物填具申請書事項如下：

一、使用項目：1.架設橋涵－□工廠通行□店舖通行□社區通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住宅通行□農舍、農業設施通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通行

              2. □架設管線、纜線

              3. □建築通路跨越

4. □埋設設施

二、渠道名稱及地號：

三、相關土地地號：    縣（市）    市鄉鎮    地段    小段    地號

四、使用面積：           平方公尺

五、工程設計：□自行辦理□委託水利會

六、工程預定開完工日期：開工－   年   月   日  ；完工－     年    月    日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地    址：

電    話：

（公司行號加列負責人，並蓋公司印信；個人列國民身分證字號）

附件： 1.申請地點及鄰接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（核發日期六個月內）。

       2.申請地點及鄰接土地之地籍圖謄本（核發日期六個月內，比例尺1/1000~1/1200）。

       3.水利用地及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（自有或會有免附）。
       4. 地籍套繪申請範圍位置圖（申請地點著色表示）。
       5. 切結書。

       6. 申請地點現況照片（請黏貼說明）。

       7. 工程設計圖說（含設計平面、縱橫斷面圖等）。

       8. 都市計畫區內細部計畫套繪地籍圖（比例尺1/500~1/600，區外免附）。

9. 現況實測圖（如現況地形複雜難以辨識者應檢附之，範圍含括申請位置及其鄰近土地之現況，並套繪於比例尺1/1200以上之地籍圖）。
（上述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五份，含正本二份，工作站自行留存影本乙份）
填具說明：

1、申請使用目的，應於適當之格內劃ˇ號。相關土地坐落填寫渠道毗鄰土地地號。

2、政府機關學校或政府立案之公益團體免具保。

3、申請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，如有虛偽不實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           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 收執
